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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华

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孚时尚”、“公司”，曾用名“华孚色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华孚时尚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4,326,464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每股 12.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5.6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9,833,326.4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80,116,649.2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到账，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

华会计师”）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17]第 000118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按照

相关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12月18日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2016

年 1 月 8 日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 3 月 7 日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2016 年 3 月 23 日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华孚时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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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克苏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89,890.51 89,600.00 

2 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88,422.50 88,4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2,000.00 42,000.00 

合计 220,313.01 220,000.00 

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超过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数量，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

入募投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25,005.06 万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于上述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公司已按照相关程

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公司预先投入到阿克苏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的自筹

资金 25,005.06 万元。 

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先期投入的议案》，

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5,660.02 万元。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于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公司已按照相关程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公司预先投入

到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的自筹资金 45,660.02 万元。 

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阿克苏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结项结余的募集

资金 12,676.92 万元人民币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

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业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已按照相关程序，将结余资金转为流动资金。 

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3,300 万美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3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上述资金已经全部归还。 

三、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募投项目“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

项目”已建设完毕并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至此，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的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 

按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88,400.00 万1，累计募集资金

投入总额 9,891.93 万美元，募集资金结余（含利息）总额包含 3,175.76 万美元及

425.68 万元人民币（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具体情况如

下表：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结余募集资金 

（含利息） 

华孚（越南）16 万锭高

档色纺纱项目 
88,400.00 万元人民币 9,891.93 万美元 

3,175.76 万美元及

425.68 万元人民币 

该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总额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的 10%，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结余募集资金的原因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在严格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施工过程

中加强工程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最大限度节约项目资金。1、公司严格控制

采购成本，随着相关设备的更新换代及技术的逐渐优化和成熟，该项节约设备采

购费用 1,707.81 万美元；2、该项目立项时，前期土地款由公司先以自有资金支

付，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时，该部分土地款未予以置换，致募集

资金多出 1,026.30 万美元；3、公司在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过程中，不断优化

生产工艺，合理配置资源，节约工程安装费、基本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合计

439.23 万美元。 

五、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安排 

截至 2019年 2月 22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

                                                 
1 注：资金后续实际换汇金额 13,067.68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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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拟将完结项目

结余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六、上市公司承诺 

上市公司承诺： 

1、募集资金到账超过一年； 

2、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

务资助； 

4、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

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七、结余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的审批情况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出具了关于同意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

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认为： 

1、华孚时尚本次拟将募集资金的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华孚时尚以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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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孚时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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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牟 晶              孙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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